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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覆民眾核定函 

高雄市大寮區公所【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教育認證】 

申請作業流程表 
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 

 

 

 

 

社會課 

 

 

隨到隨辦 

 

 

申請資格 

1.所得：家庭總收入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(113 年度為 14,419

元)2.5 倍(36,048 元)及消費支出(113 年度為 24,574 元)1.5 倍(36,861 元) 

2.動產：全家人口 1口 120 萬元整，每增加一口增加 18 萬元 

3.不動產：全家應計人口（土地及房屋）合計不超過未超過新台幣 650 萬元

者 

 

福利內容 

受補助者 15 歲以上就讀高中職及大學者減免學雜費百分之六十 

 

應備文件 

1.戶謄：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

2.申請人印章 

3.在學證明 

4.身份證明文件：死亡證明﹑離婚判決書 

承辦課室 社會課 電話 07-7813041#137 

 

 


